
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福 建 省 农 业 农 村 厅
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
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文件

闽卫监督 〔２０１９〕５８号

关于印发２０１９年福建省食品安全标准

跟踪评价方案的通知

各设区市卫健委、农业农村局、海洋与渔业局、市场监管局,平

潭综合实验区卫计局、农村发展局、畜牧水产局、市场监管局,

省疾控中心、省卫生计生监督所:

为贯彻落实 «食品安全法» «中共中央　国务院关于深化改

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»(中发 〔２０１９〕１７号)和 «“十三

五”国家食品安全规划»,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、农业农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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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、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联合下发的 «关于印发食品安全标准跟踪

评价工作方案的通知» (国卫办食品函 〔２０１８〕１０８１号)精神,

围绕建立 “最严谨的标准”,加强标准制定与执行的有效衔接,

省卫健委、农业农村厅、市场监管局、海洋与渔业局联合制定了

«２０１９年福建省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价工作方案»,现印发给你

们,请遵照执行.

　福 建 省 卫 生　 　福建省农业农村厅 福 建 省 海 洋
　健 康 委 员 会　 与 渔 业 局

福 建 省 市 场
监 督 管 理 局

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１日

(此件主动公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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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０１９年福建省食品安全标准

跟踪评价工作方案

一、工作目标与原则

围绕建立 “最严谨的标准”,通过开展标准跟踪评价,了解

标准执行情况,发现标准存在的问题,为标准制定、修订工作和

进一步完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提供参考依据.

(一)将标准跟踪评价与保障公众身体健康、服务食品产业

发展、服务食品安全监管相结合,通过标准跟踪评价发现标准体

系建设方面存在的不足与标准实施中存在的问题,及时向卫生健

康及相关部门反馈.完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,规范食品安全地方

标准管理.

(二)在标准跟踪评价过程中加强食品安全标准培训与宣贯,

坚持常规与重点相结合,线上与线下相结合,主动为各方答疑解

惑,提升标准指导、解答服务水平.通过多部门协同开展标准跟

踪评价,建立完善标准联合工作机制,不断提高标准工作的透明

度与社会参与水平.

二、主要工作内容

(一)依托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跟踪评价及意见反馈平台 (htＧ

tp://bzcfsanetcn∶９００１,以下简称跟踪评价平台)广泛收

集对每项标准的具体意见和建议.各相关部门以及食品生产经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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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、检验检测机构、食品行业协会 (学会)等标准的使用各方

均可直接通过跟踪评价平台反馈标准执行过程中的困难与问题,

针对每个单项标准设定的技术指标、标准文本内容、标准实施效

果等方面提出具体的修订意见、建议及相关理由或依据.

(二)各相关部门要依法组织辖区内食品行业组织、生产经

营者及相关检验、科研、教学机构参与标准跟踪评价,通过培训

会、座谈会、实地调查、网上调查、专家咨询、专题研究、标准

宣传活动等方式听取各方意见建议,认真研究、合理评估各方意

见建议.２０１９年各设区市需在跟踪评价平台完成标准意见反馈

不少于５０份并存档 (市场监管部门２０份,卫生健康、农业农村

及海洋渔业部门各１０份),平潭综合实验区需反馈不少于２０份

并存档.对我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的意见建议,可直接反馈省疾

控中心或省卫健委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评估处 (２０１９年福建省

重点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价目录详见附件).

(三)２０１９年起我省将参与酒类、水产及水产制品这两类食

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跟踪评价协作工作,配合相关省份开展这两类

产品标准的专项跟踪评价,全面深入了解标准执行中存在的问题

和困难.各地各部门要充分发挥产业组织优势,积极配合专项跟

踪评价工作,为国家标准修订提供有力支持 (专项跟踪评价方案

另行下发).

三、工作要求

(一)发挥牵头作用,统一有序开展工作.省疾控中心牵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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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我省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价的相关工作,省卫生计生监督所

配合开展相关工作.省疾控中心、省卫生计生监督所在开展食品

安全标准培训、食品相关检验检测、食品安全标准咨询解释等日

常工作中,要注意收集各系统、检验机构以及食品生产企业等对

食品安全国家标准、地方标准的相关意见、建议,并向国家食品

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和省卫健委反馈.

(二)发挥基层力量,提升标准管理队伍业务能力.鼓励各

地充分发挥基层力量,建立长效机制,组建专业队伍并安排相应

经费开展标准跟踪评价.结合工作任务细化本辖区跟踪评价工作

方案,合理分解跟踪评价工作任务,带动基层卫生健康、农业农

村、海洋渔业、市场监管部门参与跟踪评价工作.

(三)提升标准服务水平,做好标准解疑释惑和宣传培训.

各地各部门要加强协调配合,共同做好食品安全标准的宣传贯彻

和指导解答工作.有计划地组织开展标准宣传和培训,促进监管

人员、检验人员、企业正确理解、准确掌握标准规定,切实做好

标准执行,促进标准落实,提高食品安全科学管理水平.通过跟

踪评价发现的问题,尤其是对标准误解、缺乏认识等问题,要及

时给予解答、解决.同时,大力宣传标准在带动行业发展、保障

消费者健康方面发挥的作用,让社会各方了解食品安全标准工作

的重要意义.

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价工作已纳入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对各地

的食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内容.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,及时按

—５—



照工作要求和时限报送标准跟踪评价完成情况.各设区市卫健委

及平潭综合实验区卫计局牵头汇总本辖区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价

情况,于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９日前将工作总结 (含基本工作完成情

况、存在问题、相关建议等内容)书面反馈省疾控中心.省疾控

中心汇总分析后报送省卫健委综合监督处.

联系人:省疾控中心　华永有,联系电话:８７５１２３４０;邮

箱:３８００６８６７２＠qqcom

省卫健委　林伟,联系电话:０５９１—８７８６３９０７

附件:２０１９年福建省重点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价目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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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省食安办.

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２日印发


